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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数量为 627,500股，占归属前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股本总额的 0.68%。
●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2年 12月 6日。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1年 9月 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三孚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拟向丁先峰先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拟向丁
先峰先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核实＜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
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意见。

（二）2021年 9月 1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根据公司其他独
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雷巧萍女士作为征集人就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广州三
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1年 9月 14日至 2021年 9月 23日， 公司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
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
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 9月 2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审核意
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49）。

（四）2021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三孚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拟向丁先峰先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50）。

（五）2021年 11月 24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同意以 2021年 11月 24日为授予日，向 29名激励对象授予 296.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2021年 11月 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5）。

（六）2022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
认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同意确定以 2022 年 4 月 15 日
为授予日，向符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 8名激励对象授予 7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
了核查意见。 2022年 4月 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8）。

（七）2022年 7月 5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行权价格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2022年 7月 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
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八）2022年 11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广州三孚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等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 740,000股，并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 29 名激励对
象办理相关归属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符合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期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符合归属
条件的应
归属数量
（万股）

本次实际
归属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
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田志斌 董事、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 45.00 11.25 0 -

2 陈维速 董事、董事会秘书 26.00 6.50 6.50 25%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 27人） 225.00 56.25 56.25 25%

合计 296.00 74.00 62.75 25%

注：1、本激励计划授予公司 PCB 事业部总经理丁先峰先生 125.00 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激励
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1.36%。 除公司 PCB事业部总经理丁先峰先生外的其他任何一名激励对
象通过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数量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本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
入所致。

4、由于激励对象田志斌先生为公司董事、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在办理本次归属前 6 个月内
有减持行为，为避免短线交易，田志斌先生符合归属条件的 112,500股限制性股票需延期办理归属。因
此，本次实际办理归属的激励对象共 28人，本次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27,500股。

（二）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三）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人数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人数为 28人。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共计 29 人符合归属条件。 由于激

励对象田志斌先生为公司董事、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在办理本次归属前 6 个月内有减持行为，为
避免短线交易，田志斌先生符合归属条件的 112,500 股限制性股票需延期办理归属，公司后续将另行
披露。 因此，本次实际办理归属登记的激励对象共 28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2年 12月 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627,50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激励计划相关禁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
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92,180,000 627,500 92,807,500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92,180,000 股增加至 92,807,500 股，本次归属未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出具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华兴验字[2022]21011040118 号），对公司 2021 年限制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的 28名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11 月 23 日止，公
司实际已归属 28 名激励对象 627,500 股， 授予价格每股人民币 9.825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65,187.5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627,5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5,537,687.50
元。

2022年 11月 29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
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 2022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717,192.74 元， 公司 2022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为-0.39 元； 本次归属后， 以归属后总股本
92,807,500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 2022 年 1-9 月基本每
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27,500 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 0.68%，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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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30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2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15 至下

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 88号 5栋 23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德莅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58,510,24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444%。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0,474,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42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035,76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18%。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授权代表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10,910,2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2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4、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通过现场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58,510,2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910,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58,510,2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910,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58,510,2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0,910,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刘浒律师、谢艾玲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金杜（成

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结论性
意见为：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220 证券简称：中贝通信 公告编号：2022-085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1月 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 25 号 C 栋中贝通信集团 4 楼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827,6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569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李六兵先生

主持；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弓伟因公务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根据疫情防控政策要求，本次通

过通讯连线方式参会的人员视为出席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818,236 99.9909 9,400 0.0091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饶学伟 101,856,946 99.0560 是

2.02 于世良 101,901,346 99.0992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饶学伟 2,749,755 73.9093

2.02 于世良 2,794,155 75.102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叶郑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75 证券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2022-084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1月 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新疆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东路 36 号公司办公楼 10 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9,185,4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79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周军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新

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补充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52,718 99.0477 349,500 0.9523 0 0

2、 议案名称：审议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8,709,422 99.9464 326,000 0.0366 150,000 0.017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关于补充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36,352,718 99.0477 349,500 0.9523 0 0

2 审议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17,977,712 99.5981 326,000 0.2752 150,000 0.126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因关联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天域融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未计入本次会议议案 1 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故本次会议议案 1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6,702,218股。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审议议案表决为普通决议，其
中： 第 1项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以上同意表决通过；第
2项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律师、邵丽娅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2-047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3:00，现场会议结束时间不早于网络投

票结束时间。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11月 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11月 30日上午 9:15-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号上实中心 T3 楼 16 楼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索斌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7 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74,122,41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2023%。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2 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73,409,8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0992%；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
东人数为 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712,5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3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同意 174,104,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897%；
反对 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103%；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26,206,09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314%；
反对 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686%；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丁伟、王智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22-099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收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土地收储的议案》，公司拟与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国有土地使用
权储备合同》，本次收储土地及涉及的地上资产收购价款总额为 18,476.0339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7月 29日披露的《方大特钢关于土地收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4）。

2022 年 8 月 25 日，公司披露《方大特钢关于土地收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7），公

司收到第一笔收储款 9,238.01695万元，尚未收到的收储款余额 9,238.01695万元。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第二笔土地收储款 9,238.01695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本次土地收

储的全部价款，合计 18,476.0339万元。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对上述收储款进行会计处理，具体的会计处理和对相关

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2022—063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
公司完成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全资子公
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临 2022-054号公告。

2022年 11月 30日， 公司收到下属子公司———四川开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物信
息”）和四川新工绿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工绿氢”）通知，上述对外投资设立的子公司已完成
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开物信息对外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信息
名称：安徽电氢智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4MA8PRSUD0T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志刚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22年 11月 30日
住所：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鹿坎路 656号青年电子商务产业园综合服务楼 801-70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互联网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专业设计服务；数
据处理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通信设备制造；劳动保护用品生产；日用百货销售；汽车销
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谷物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线、电缆经营；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新工绿氢对外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信息
名称：洛阳市新工锋源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MA9N8WGC5L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飞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22年 11月 27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区河洛路与凌波路交叉口自贸大厦 6楼 609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
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压缩机械制造；气体压缩机械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采购代理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站用加氢及储氢
设施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300821 证券简称：东岳硅材 公告编号：2022-088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新华联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2022年 8月 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下称“北京市一中院”）依法裁定受理新华联控股破产重整案，并于 2022 年 9 月 7 日指定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担任新华联控股管理人，具体事项及进展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收到债权人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书的公告》（2022-059）、《关于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破产重整被法院裁定受理的公告》（2022-060）、《关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2022-069、2022-079、2022-087）。

近日，新华联控股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cn/）发布《新华联
控股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公告》”），具
体内容如下：

一、《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公告》主要内容
2022年 11月 8日上午 9时，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信息网召开，设有《关于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相关事项的议案》《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
的议案》表决议案，采取网络投票和书面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期限截至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7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
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 但
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经统计，《关于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相关事项的议案》《后续债权人会议召开及
表决方式的议案》两项决议的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二、本次事项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1、 截至目前， 傅军先生通过新华联控股间接控制公司 693,000,000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75%，傅军先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新华联控股破产重整，将对公司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的稳
定产生重要影响。

2、公司与新华联控股无资金往来、未对其提供担保、无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具有独立
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新华联控股相互独立。 新华联控
股的破产重整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

3、新华联控股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
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载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88333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2022-047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董事雷开贵直接持有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份 2,015,4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全部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董事雷开贵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5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62%。 将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
续 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雷开贵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结果具体公
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雷开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015,405 2.49% IPO前取得：2,015,40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雷开贵 295,090 0.37% 2022/6/2 ～
2022/9/8

集中竞
价交易

180.00 －
227.01 57,195,844.48 未 完 成 ：

286,874股 2,294,141 2.03%

注：1、在股东减持计划期间，公司于 2022年 9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实施了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的权益分派方案。 其中股权登记日是 2022 年 9 月 27 日，除权（息）
日是 2022 年 9 月 28 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是 2022 年 9 月 29 日,股东持股数量相应增
加。 因此，2022年 9月 27日（含）前，公司总股本为 8,079.125 万股，2022 年 9 月 27 日（不含）后，公司
总股本为 11,310.775万股，本公告中涉及的股份减持数量及比例按照转增前后的总股本分别计算；

2、2022年 10月 17日至 2022 年 11 月 8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114,300 股， 当前持股数量
为 2,294,141股，占比 2.0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月 30 日

股票代码：600515 股票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临 2022-074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抗击疫情减免租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减免安排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

的通知》（发改财金﹝2022﹞271号）、《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实施办法》（琼发
改财金﹝2022﹞321号）等有关文件要求，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共同应对疫情，支持商户的持续发展。 根据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印发 2022 年国有房屋减免租金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琼国资财〔2022〕71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拟对符合减免条件的商户减免部分租金（以下简称“本次减免安排”），切实减轻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负担，支持帮助其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 本次减免安排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实施主体
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二）租金减免适用房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涉租企业用于出租的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三）租金减免对象
本次租金减免对象为承租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物业（“物业”是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出租的国

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从事合法生产经营活动且经营范围为服务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具体由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根据《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三次产业划分范围，明确服务业为“利用

设备、工具、场所、信息或技能等为社会提供劳务、服务”的行业，且应在企业营业执照中载明营业范围
为“服务业”。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规模划分标准应参照工信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的通知》（工信部联企〔2011〕300号）的具体规定。

（四）本次减免安排的授权事宜
为保证本次减免安排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公司管理层将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

本次减免安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相关商户沟通本次减免安排的具体内容，制定、授权、签
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减免安排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实施本次
减免安排的具体方式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减免安排涉及租金及管理
费总金额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减免安排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免安排涉及租金及管理费总金额预计对公司营业收入的累计影响不超过人民币 5,644.03

万元，占 2021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 1.25%；本次减免安排涉及的租金及管理费总金额预计
对公司归母净利润的累计直接影响不超过人民币 4,526.15 万元，占 2021 年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的比
例约为 9.77%。公司将通过管理提效、开源节流等措施力争降低本次减免安排所带来的影响，本次减免
安排不包括因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开展的业务性租金减免，对公司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
审计的预估数据，仅为投资者了解本次减免安排对公司的影响所用，最终以公司年度审计数据为准，
公司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本次减免安排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长期发展。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 本次减免安排是公司积极落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表现，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社会形象和影响力，有利于稳定合作企业和商户信心，有助于推动公司业务可
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持续关注本次减免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568 证券简称：ST中珠 公告编号：2022-053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下属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87,664,695.16元（民事起诉状）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将积极上

诉，并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判决并非终审判决，终审判决结果尚存在
不确定性，暂时无法确认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下属公司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俊天”）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通过法院专递电子邮件收到北京市丰台区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丰台区法院”）同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2）京 0106 民初 3740 号），丰台区法
院就原告弘洁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洁实业”）与被告中珠俊天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作出一审判决。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根据泓洁实业的民事起诉状描述：2016年 12月，中珠俊天与泓洁实业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承租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立庄村 615号的物业用于开设医院。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中珠俊天未按照
合同约定向泓洁实业足额支付租金，泓洁实业认为中珠俊天已构成违约责任，向丰台区法院提出诉讼
请求。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4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号）。

二、《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原告弘洁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丰台区法院于 2022年 2月 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五十二条、 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弘洁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二）被告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
立庄村 615号房屋（北京忠诚肿瘤医院）腾退给原告弘洁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驳回原告弘洁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261,603 元， 由原告弘洁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 156,962 元（已交

纳），由被告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104,64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丰台区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将积极上诉，并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本判决并非终审判决，终审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确认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 0106民初 3740号）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301299 证券简称：卓创资讯 公告编号：2022-009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年 11月 18 日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
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名称：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761884832C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4年 04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姜虎林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北北京路 186号
经营范围：信息服务业务；商务信息咨询；商品市场调查；数据库开发及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服务；金融信息服务（不含金融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软件开发；网络工程、编程；
承办会议、展览、展示活动；IT 技术开发、培训、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章程备案情况
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公司已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进行工商登记备案。
三、 备查文件
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股 编号：临 2022-135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收到公司董事桂海
鸿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原因，桂海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桂海鸿先生辞职

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桂海鸿先生的辞职不会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桂海鸿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2022-051

深圳燃气关于发行
可转债获得深圳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 11月 30日，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下发的《深圳市国资委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问题的批复》（深国资委函[2022]525号），深圳市国资委同意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含 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 日


